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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滨区村村通客车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全面加强全区村村通客车运营管理水平，提高

客运企业的积极性，加强安全管理，提升服务水平，满足广大农

村居民安全、便捷、舒适的出行需求，促进农村客运工作又快又

好发展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辖区 13 条村村通客车线路的运营管理

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遵循“规范经营、严格考核、财政补贴、强

化管理”原则。

第二章 规范经营

第四条 渭滨区村村通客车运营服务由负责村村通客车服

务运营的企业派出专业运营团队承担具体运营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参与 13 条运营线路的车辆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持有交警及交通部门核发的有效证牌，包括车辆行驶证、

道路运输证、以及班线牌等；

2.必须在交通部门核定的农村通村客运线路上运营；

3.必须是实行公司化经营的农村客运公司车辆，并服从公司

统一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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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经营者必须遵纪守法，服从管理。

第六条 参与 13 条运营线路的驾驶员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持公安交警部门核发的车辆驾驶证且在有效期内；

2.持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从业资格证等证件且在有效期内；

3.驾驶员从业经验丰富，有山区道路驾驶经历；

4.驾驶员安全意识强，严格服从车队统一管理;

5.驾驶员必须符合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。

第三章 严格考核

第七条 村村通客车考核工作由区交通局具体负责，每个运

营年度结束后，由区交通局负责联合相关单位组成考核组对运营

企业的年度运营趟次、安全出行、服务质量、车容车貌等情况进

行综合考核与评定，确定运营服务等次。

第八条 参与村村通客车运营服务的客车必须按照运管部

门批准的起讫地点、运行线路、投入车型、日发班次营运，经营

者每日将实际营运情况在《运营登记单》上进行登记，每月与服

务所在行政村村委会、镇政府核实签章，并报区交通局备案，作

为年度考核依据。

第九条 考核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次，考核结果为

优秀，运营企业在享受基本运营补助的基础上获得 3 万元奖励；

考核结果为良好，不奖不罚，享受基础运营补助;考核结果为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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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，则在享受基本运营补助的基础上，扣减相应补助资金。

第十条 因特殊天气、地质灾害等不可控制因素或其它非运

营企业原因造成道路安全通行隐患，导致车辆无法运行或停运

时，不予考核乙方约定趟次，不扣减相应补助资金。

第四章 财政补贴

第十一条 村村通客车车辆补贴基本情况如下：

1.车辆购置补贴：按照 2019 年第 9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

的方案，对开通运营的 10 条班线农村客运班线车辆，参照运输

行业营运车辆补贴相关标准综合考核评定后确定补贴金额，对运

营企业予以车辆购置补贴（8 年一次）。

2.班线运营补贴：每条运营班线车辆按照每年 9 万元作为基

础运营补贴，在每个运营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区交通局组织相

关单位对运营公司的每条班线运营情况进行考核，按照线路考核

结果，核定是否予以运营补贴及补贴金额。

3.预约运营补贴：厥湾村、水泉路村、卒落村三条预约运营

线路每条线路每周预约限定 14 次，预约车限 3 人以上发车。根

据运行路程的不同，补贴标准如下：厥湾村每趟次预约补助 15

元（10 公里以内），水泉路村每趟次预约补助 20 元（13 公里内）。

卒落村每趟次预约补助 60 元（30 公里以内），按实际运行趟次

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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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符合补贴条件的路线车辆，由村村通客车服务运

营公司统一提出补贴申请，报区交通局核准无误后，在客运站、

公众场所予以公示，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区交通局报区财政局审核

无误后，将补贴资金拨付到村村通客车运营服务公司。

第十三条 区交通局负责，将运营的年度补贴纳入财政预

算；在运营年度考核结束后一个月内对将核准的运营补贴拨付至

运营企业。

第五章 强化管理

第十四条 村村通客车车辆补贴实行公示制，做到公正、公

平、公开，对每个补贴对象的补贴标准、补贴金额进行公示，接

受群众监督。

第十五条 区交通局要建立村村通客车车辆补贴档案,对涉

及补贴的各种文件、资料、表格等要按年度分别整理成册，妥善

保管。

第十六条 村村通客车采用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合的方式进行

监督管理。区交通局负责完善村村通客车通行线路的道路安全设

施的完善和保障；渭滨运管所负责落实村村通客车的行业安全监

管职责，强化农村客运市场班线运营管理；公安交警部门负责村

村通客车车辆和驾驶员的违法行为的查处；区财政局负责将通村

客运政府补贴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确保通村客运运营补贴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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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到位；区发改局负责农村客运运价拟定及监督实施工作，通过

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，全力保障村村通客车车辆能够“开得通、

能经营、留得住”。

第十七条 区财政、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村村通客车车辆补

贴资金的监督检查，坚决杜绝挪用补贴资金的现象发生。对违法

财政纪律和补贴政策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法严肃查处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截止

2022 年 3 月 31 日。


